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专项回复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问询函》 

 

之 

专项回复意见 

 

 
 

 
北京  上海  深圳  杭州  天津  昆明  广州  成都  宁波  福州  西安  南京  南宁 济南 重庆 苏州 

长沙  香港  巴黎  马德里 硅谷 

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号嘉地中心 23-25层  邮编：200041 

电话：（8621）52341668  传真：（8621）52341670 

电子信箱：grandall@grandall.com.cn 

网址：http://www.grandall.com.cn 

 

二〇一六年八月 



 

1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问询函》之专项回复意见 

 

致：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引言 

一、 出具专项回复意见的依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接受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

市公司”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6年 7月 28日出具《关于对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第

089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本所律师在对公司与本次重组相关情况进行核

查和查证的基础上，就问询函中要求本所律师发表法律意见的有关事宜出具本专

项回复意见。 

二、 专项回复意见所涉及的简称 

除非另有说明，本专项回复意见所使用的简称与《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所使

用简称的含义相同。  

三、 专项回复意见的申明事项 

1、本所律师依据本专项回复意见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

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之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2、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其已经提供了为出具本专项回复意见所必需的真

实、完整、准确、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递交给本所的

文件上的签名、印章真实，所有副本材料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3、对于本专项回复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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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专项回

复意见。 

4、本所律师仅就与公司本次重组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有关

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在本专项回复意见中对有关数

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本所对该等文件的内容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评价的适当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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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问题 6. 预案显示，国控北京存在 1处房产租赁将于 2016年底前到期，北

京华鸿存在 4处房产租赁将于 2016年底或 2017年初前到期。国控北京 1项进

出口业务资质将于 2016年底前到期。请公司补充披露：（1）国控北京和北京华

鸿租赁房产的用途、价格、是否为关联方交易等具体信息，房产租赁合同是否

存在到期无法续租的风险，披露对国控北京和北京华鸿经营稳定性的影响，如

有重大影响，拟采取的解决措施；（2）国控北京业务资质续期是否存在法律障

碍以及逾期未办毕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国控北京和北京华鸿租赁房产的用途、价格、是否为关联方交易等具体

信息，房产租赁合同是否存在到期无法续租的风险，披露对国控北京和北京华

鸿经营稳定性的影响，如有重大影响，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1）国控北京和北京华鸿租赁房产的用途、价格、是否为关联方交易等具

体信息 

1）国控北京租赁房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出租方 承租方 

房产证

号 

座落位

置 
租赁期限 

面积 

（m2） 
用途 

价格（人

民币元） 

1 

北京国

药天元

物业管

理有限

公司 

北京国

药天元

物业管

理有限

公司 

国控北

京 

X京房

权证崇

字第
037184

号 

东城区

永定门

外三元

西巷甲

12号 

2016.1.1 
至

2016.12.31 
4,497 商业 4,100,000 

北京国药天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物业”）的股东为国药控

股，国控北京控股股东亦为国药控股，天元物业和国控北京为同受国药控股控制

的关联方，该处房产租赁为关联交易。 

2）北京华鸿租赁房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出租方 

承租

方 
房产证号 坐落位置 租赁期限 

面积 

（m2） 
用途 

价格

（人民

币元） 

1 徐先范 徐先范 
北京

华鸿 

京房权证

字第
0606162

号 

崇文区光明

路 11号天玉

大厦 205乙 

2015.7.1 

至 
2018.6.30 

712.7 商业 
6,879,8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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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利人 出租方 

承租

方 
房产证号 坐落位置 租赁期限 

面积 

（m2） 
用途 

价格

（人民

币元） 

2 朴圣贤 朴圣贤 
北京

华鸿 

X京房权

证崇字第

017044号 

崇文区光明

路 11号天玉

大厦 205室 

2015.7.1 
至 

2018.6.30 

1,043.
96 

商业 

3 刘秀云 刘秀云 
北京

华鸿 

京房权证

字第
08004679

号 

北京东城区

光明路十一

号天玉大厦

508室 

2016.4.1 

至 
2017.3.31 

768.26 办公 
1,542,28

2 

4 

北京中

天亿房

地产开

发有限

公司[注
1] 

北京万

润投资

控股集

团有限

公司 

北京

华鸿 
[注 2] 

北京东城区

光明路十一

号天玉大厦

518室 

2016.5.1 

至 
2017.4.30 

40 办公 58,400 

5 

北京龙

湖酒店

管理有

限公司 

北京龙

湖酒店

管理有

限公司 

北京

华鸿 
—— 

北京东城区

光明路十一

号天玉大厦

603室 

2014.3.1 
至 

2017.2.28 
265 办公 

1,103,37
5 

6 

庆忠年、

杨诗芳、

王鑫 

庆忠

年、杨

诗芳、

王鑫 

北京

华鸿 
—— 

朝阳区黑庄

户双树南村 

2013.9.25 
至 

2016.9.24 

12,788
.46 

仓储

物流

及办

公 

7,685,15
1 

[注 1]：北京中天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4年 11月 4日变更为“中天宏益（北京）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注 2]：权利人拥有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光明路 11号天玉大厦 1-9层房产，房产证号为京

房权证崇股字第 00261号，该房产证包含天玉大厦 518室产权。 

北京华鸿租赁房产的出租方及权利人与北京华鸿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北京华

鸿的房产租赁均不是关联交易。 

（2）房产租赁合同是否存在到期无法续租的风险，披露对国控北京和北京

华鸿经营稳定性的影响，如有重大影响，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国控北京及北京华鸿均与出租方签署书面租赁合同，所租赁的房产均具有产

权证书或出租方权利声明，截至本专项回复意见出具之日，所有租赁合同均处于

有效期内，部分租赁合同将于 2016年底或 2017年初到期。根据国控北京签署的

相关房产租赁合同，房产租赁合同期满后，国控北京在同等条件下具有续签的优

先权，根据北京华鸿签署的相关房产租赁合同，北京华鸿对位于朝阳区黑庄户双

树南村处租赁房产具有同等租金条件下的优先承租权，对其他租赁房产如有继续

承租的意向，可提前 30 天向承租方提出续租的要求，并重新签署租赁合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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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房产租赁存在到期无法续租的风险。 

由于国控北京及北京华鸿租赁房产主要用于办公或仓储，对该等租赁房产并

无过多特殊性要求，当地市场此类房源众多。届时如国控北京或/及北京华鸿到

期无法续租，则将及时寻找其他替代房产并签署相关房产租赁合同，以保证国控

北京和北京华鸿的正常经营。因此，上述房产租赁合同续期事宜不会对国控北京

和北京华鸿经营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 

2、国控北京业务资质续期是否存在法律障碍以及逾期未办毕的影响 

国控北京持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关区海关（以下简称“北京海关”）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颁发的编号为 1101910252 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

登记证书》，证书有效期至 2016年 12月 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

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及北京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须知》要求，报

关单位应在《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届满前三十日，持

《报关单位情况登记表》、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企业章程》原本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提交的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企业公章、

报关专用章的印模原件等材料至海关办理换证手续，海关受理后 5个工作日核发

登记证书。前述文件材料并不涉及任何政府前置审批手续，且国控北京已确认备

齐该等文件材料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可以依法按时提交。因此，国控北京持有

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期满换证事宜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

定》”）第二十三条规定：“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应当按照规定到所在地海关办理

报关单位注册登记手续。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在海关办理注册登记后可以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口岸或者海关监管业务集中的地点办理本企业的报关业务。”

根据《管理规定》第四十条规定，报关单位企业名称、企业性质、企业住所、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等海关注册登记内容发生变更，未按照规定向海关办理变更

手续的，海关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可以处 1万元以下罚款。因此，逾期未办

理《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公司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

为保障公司报关业务的正常进行，国控北京应于《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

登记证书》有效期届满前三十日即办理换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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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国控北京的租赁为关联交易，北京华鸿的租赁不属于关联交易。上述

房产租赁存在到期无法续租的风险，但由于国控北京及北京华鸿租赁房产主要用

于办公或仓储，对该等租赁房产并无过多特殊性要求。届时如国控北京或/及北

京华鸿到期无法续租，则将及时寻找其他替代房产并签署相关房产租赁合同，以

保证国控北京和北京华鸿的正常经营。因此，上述房产租赁合同续期事宜不会对

国控北京和北京华鸿经营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 

（2）国控北京业务资质续期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问题 11.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募投项目的有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主体、

是否涉及审批备案、投资额的测算依据、项目进度计划及目前的进展情况等。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113,000.00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用于标

的公司实施医院供应链延伸项目、社区医院药房托管项目、医院冷链物流系统建

设项目和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等在建项目的建设，募投项目及项目总投资额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资金额 

1 医院供应链延伸项目 

国控北京 

75,110.00 

2 社区医院药房托管项目 12,378.20 

3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5,240.00 

4 医院冷链物流系统建设项目 北京康辰 20,285.83 

合计 113,014.03 

若配套募集资金金额不足以满足上述项目的投资需要，上市公司将通过自有

资金或银行借款等方式补足差额部分。 

1、医院供应链延伸项目 

（1）项目概况及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国控北京。本项目主要针对医院现有药房系统的改造和

耗材托管系统的建设，通过国控北京药品耗材的供应链服务的延伸，推进医院药

品和医疗耗材的物流、采购的现代化系统建设和信息化升级，实现公立医院全院



 

7 
 

供应链一体化。通过系统建设，实现公立医院全院供应链一体化，在支撑医院经

营活动和决策，实现资源优化整合、药品统筹管理等关键业务管理的同时，通过

将国控北京的信息管理系统与医院 HIS 系统对接，并配套先进技术和工具，对

医院内医用耗材从请领、采购、收货、发放、使用、结算、质量监控等过程进行

全程监管，从而实现高效地精细化物流管理。为医院提高效率和处方处理能力、

降低管理成本，给医院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及经济价值。 

（2）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本项目尚需履行项目建设地发改委备案程序和环评申请程序，截至本专项回

复意见出具日，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之中。 

（3）项目投资额与进度计划 

项目总投资 75,110.00万元，建设期 3年，自 2017年 1月开始，到 2019年

12 月建设完毕。项目第一年投资 35,492.00 万元，第二年投资 32,669.00 万元，

第三年投资 6,949.00万元。 

（4）项目投资额估算表 

项目投资额主要用于医院供应链相关软件与硬件设施购置，具体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第一年投资 第二年投资 第三年投资 合计 

1 硬件设备购置 30,012.00 27,789.00 5,749.00 63,550.00 

2 软件购置 5,480.00 4,880.00 1,200.00 11,560.00 

合计 35,492.00 32,669.00 7,309.00 75,110.00 

 

（5）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本专项回复意见出具日，国控北京已着手与部分意向客户签署相关合作

协议。 

2、社区医院药房托管项目 

（1）项目概况及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国控北京。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社区医院药房相关托

管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覆盖北京地区部分社区医疗卫生中心（网点），提升

国控北京在此部分市场的业务比重。 

（2）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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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尚需履行项目建设地发改委备案程序和环评申请程序，截至本专项回

复意见出具日，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之中。 

（3）项目投资额与进度计划 

项目总投资 12,378.20万元，项目建设时间为 36个月，自 2017年 1月开始

建设，至 2019年 12月结束。项目第一年投资 4,126.07万元，第二年投资 4,126.07

万元，第三年投资 4,126.07万元。 

（4）项目投资额估算表 

项目投资额主要用于相关软件、硬件设备购置，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第一年投资 第二年投资 第三年投资 合计 

1 硬件设备购置 3,526.07 3,526.07 3,526.07 10,578.20 

2 软件购置 600.00 600.00 600.00 1,800.00 

合计 4,126.07 4,126.07 4,126.07 12,378.20 

 

（5）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本专项回复意见出具日，国控北京已着手与部分意向客户签署相关合作

协议。 

3、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及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国控北京。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国控北京的信息化系

统升级建设。国控北京计划通过购买引进先进的信息化软硬件设施，并对其进行

二次开发，以达到对现有信息化系统的升级和完善，提升国控北京的整体信息化

水平。项目建成后国控北京的决策支持、外部服务、内部管理、支撑保障、主数

据系统这五个方面的能力将得到巨大提升，市场竞争优势将更加明显。 

（2）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本项目尚需履行项目建设地发改委备案程序和环评申请程序，截至本专项回

复意见出具日，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之中。 

（3）项目投资金额与进度计划 

项目总投资 5,240.00 万元。项目的建设时间为 24 个月，预计自 2017 年 1

月建设至 2018年 12月。第一年投资 3,000.00万元，第二年投资 2,240.00万元。 

（4）项目投资额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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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额主要用于企业信息化系统相关软件、硬件设备购置，具体如下表

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第一年投资 第二年投资 合计 

1 硬件设备购置 1,200.00 805.00 2,005.00 

2 软件购置 1,800.00 1,435.00 3,235.00 

合计 3,000.00 2,240.00 5,240.00 

 

（5）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本专项回复意见出具日，国控北京已完成了公司信息化升级的可行性研

究工作。 

4、医院冷链物流系统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及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北京康辰。本项目将开发基于医院信息系统架构下的、

具备无线射频技术的医院冷链监控管理系统，并进行市场化推广，提高医院冷藏

药品监管水平，实现全程在线监控。系统将应用于药库、药房，实现冷藏药品从

入库、贮存到发放的全程规范化管理。实现提高医院冷藏药品的监控管理水平。 

（2）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本项目尚需履行项目建设地发改委备案程序和环评申请程序，截至本专项回

复意见出具日，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之中。 

（3）项目投资金额与进度计划 

项目总投资 20,285.83万元，建设期 3年，自 2017年 1月开始，至 2019年

12 月结束。项目第一年投资 4,335.43 万元，第二年投资 4,907.82 万元，第三年

投资 11,042.59万元。 

（4）项目投资额估算表 

项目投资主要用于医院冷链物流系统软件、硬件设备购置，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第一年投资 第二年投资 第三年投资 合计 

1 软件购置 559.70 817.97 1,840.43 3,218.11 

2 硬件设备购置 3,775.72 4,089.85 9,202.16 17,067.73 

合计 4,335.43 4,907.82 11,042.59 20,28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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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本专项回复意见出具日，北京康辰已拥有冷链物流系统产品，并已有一

定的客户群体基础。北京康辰已经完成系统产品的二次研发规划工作，市场推广

计划已制定完成。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113,000.00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用于国

控北京实施医院供应链延伸项目、社区医院药房托管项目、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以及北京康辰实施医院冷链物流系统建设项目等在建项目的建设，上述项目尚需

履行项目建设地发改委备案和环评申请程序，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之中。上述

项目投资额的测算依据、项目进度计划及目前的进展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以下无正文） 




